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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推动支持创新药临床应用的通知

川卫药物食品函〔2025〕64号

各市（州）卫生健康委、经济和信息化局、医疗保障局、中医药管理局、市场监督管理局，各医疗机构、有关单位： 

为推动创新药在我省的临床应用，提升疾病诊疗水平，保障人民健康，结合我省实际，提出以下支持性措施，现通知如下。

一、畅通创新药入院流程

（一）快速推进创新药直达进院。推动支持的创新药为化学药品新注册分类实施前批准上市的1.1类新药和实施后批准上市

的1类药品，1类治疗用生物制品，1类中药、天然药物。省医保局优化新上市的创新药服务流程，落实集中带量采购、价格联动

采购、备案采购等制度，对符合条件的创新药实行随时申报、自主定价、直接挂网，在15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提高创新药挂网

效率。省卫生健康委指导直属医疗机构、国家卫生健康委在川医疗机构的创新药临床应用工作。各市（州）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创

新药进院流程工作指引。

（二）建立创新药入院绿色通道。医疗机构根据医院特色、临床需要及患者个性化需求，在获悉创新药挂网信息后1个月内

召开药事会，按照“按需配备、应配尽配”的原则，对讨论通过的品种在2个月内完成创新药采购入院，确保有明确临床价值的

创新药快速进入临床应用。医疗机构不得以未进入医保目录、用药目录数量、药占比、次均费用、公立医院绩效监测等为由限制

创新药入院。

（三）加强信息共享与沟通。各地要采取官网、官微和创新药临床应用座谈会等形式，搭建信息共享平台，开展创新药相关

政策宣传，提供业务辅导，促进创新药的市场调研和临床验证，及时收集医药企业意见建议，积极向公众传播准确、全面的创新

药信息，更好让人民群众受益于创新药品。

二、激励创新药合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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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立创新药使用激励机制。优化创新药医保支付政策，完善国谈创新药按单行支付双通道管理机制、DRG/DIP除外机

制、特例单议机制等。将国谈创新药配备要求纳入定点医疗机构协议管理。医疗机构因使用创新药等原因，病例费用超出按病种

付费支付标准的，支持申请特例单议。完善创新药除外机制，对符合条件的暂不纳入DRG/DIP。积极推动医保部门按规定代医疗

机构向企业直接结算协议期内国家医保谈判创新药品货款，支持国谈创新药的相关医药企业加快资金回款周期，缓减医药企业资

金压力。

（五）优化医院监测指标。各地建立创新药进院台账，掌握辖区内医疗机构配备使用情况。优化定点医疗机构管理指标，不

得以医保总额限制、医保支付改革等为由限制创新药临床应用。省卫生健康委将创新药临床应用情况与公立医院绩效监测挂钩。

三、强化创新药推广应用

（六）打造创新药临床应用场景。鼓励医疗机构开展创新药临床研究，形成专家共识，推动创新药在临床指南中的广泛应

用。开展创新药临床应用场景建设，支持重点医疗机构与生产企业组建“1+1+N”医工联合体，对已取得药品注册证的创新药在

国省级医学中心、区域医疗中心、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等高水平医院开展上市后评价、真实世界疗效评价、适应症拓展，对创新药

通过应用试点实现新适应症或新技术突破、迭代升级的，按规定推荐参加国家和省科学技术奖励评选等。

（七）推动应用跟踪评估。建立创新药临床应用综合评价机制，加强评价结果分析，为临床应用提供依据。对创新药的临床

应用效果进行跟踪评估，为医保支付等政策调整提供参考。组织开展创新药的不良反应监测，确保公众用药安全。

（八）鼓励创新药纳入商保。鼓励普惠型商业健康保险优化保障，将更多符合规定的创新药纳入赔付范围，引导其结合实际

合理做好产品理赔设计。指导建立医疗机构与普惠型商业健康保险承保机构的沟通对接和信息共享机制，支持普惠型商业健康保

险承保机构在医疗机构内开展参保推广工作，鼓励愿保尽保。

四、推动医药健康产业发展 

（九）强化为企服务。省级相关部门建立创新药研发企业发展协调联动机制，对在川重点企业、重大项目、重点品种、重点

管线实行跟踪服务，搭建“政产学研金服用”交流平台，为医药健康产业发展赋能。

支持创新药临床应用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的务实举措，各地、各部门及医疗机构要充分认识其重要性，加强

组织领导，狠抓工作落实。医疗机构纪检、审计部门要积极配合，共同抓好政策落地。

四川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四川省医疗保障局         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

四川省药品监督管理局

2025年3月21日

（相关链接：《关于推动支持创新药临床应用的通知》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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